四东政办发〔2019〕70号

 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开展2019年度公民应急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吉林铁东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
为保障人民健康，缓解我市医疗临床用血的紧张状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为确保我区公民应急无偿献血工作的顺利完成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献血时间、地点
（一）献血时间

分两个阶段进行：
第一阶段  从2019年11月15日至12月15日

第二阶段  从2019年12月16日至12月31日

（二）采血时间
每周的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8:00—10:00

（三）献血地点
四平市中心血站2楼大厅

二、献血对象

（一）年龄18周岁至55周岁的健康公民（既往无献血反应、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曾经献血超过二次以上的献血者，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，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）

（二）年满18周岁，符合献血条件的在校学生。

三、献血人数

应急献血人数参照各单位在岗职工数及居委会（村委会）常住人口数的7%进行组织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、各部门无偿献血是我市文明城创建的重要工作之一，要以关注民生、服务民生为出发点，明确责任担当，不断强化对公民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；本着对人民健康负责的态度，组织和落实好无偿献血工作，加大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、村委会宣传和组织发动力度，确保完成全区公民无偿献血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要加大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的宣传力度。宣传无偿献血的重大意义，让广大干部群众转变观念，增强公民无偿献血的意识，使无偿献血工作逐渐成为每个适龄健康公民的自觉行动。

（三）各单位、各部门接本通知后，按照通知要求做好献血工作，同时，按规定的时间段提前与四平市中心血站联系，做好献血前的准备工作。献血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。献血后请及时将献血证拿到区卫健局登记，献血工作结束后将对各单位献血情况进行通报，通报将以登记为准。

联系电话：四平市献血办公室：3225372

              铁东区卫生健康局：3516818

四平市中心血站办公地址：铁西区南体育大街30号

附件：2019年度铁东区公民无偿献血指标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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